SJQU-QR-JW-645（A0）

上海建桥学院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申请表
	辅修学士
学位申请
	辅修专业名称
	

	
	辅修专业所属学院
	

	
	应修学分
	
	已修学分
	

	
	辅修专业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	□ 已完成        □ 未完成 



	辅修专业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
	
□ 建议授予学位         □ 建议不授予学位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任签名（学院印章）：
日期：

	学位办
备案
	[bookmark: _GoBack]（学位评定委员会章）        日期：



说明：
1.未修读辅修专业学士学位的学生无需填写。
2.《辅修专业学位管理办法》（SJQU-WI-JW-607）规定：“学校在颁发的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上标注辅修专业学士学位”，即学生未在申请主修专业学士学位时同步申请辅修专业学士学位，则后续无法补授辅修专业学士学位。

